
國立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3 學年度 

第 2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30 

地點：社管大樓七樓 747 室 

出席：梁召集人福鎮、吳總幹事勁甫、許委員健將(請假)、蔡委員文榮、白委員慧涓(請

假)、洪委員慧涓(請假)、韓委員碧琴(請假)、李委員林滄(請假)、興大附農蕭雍勲組

長、明道高中林仁豪老師、興大附中蔡國士組長。 

壹、 工作報告(略) 

一、 104 學年度預計有實習生 49 名。 

二、 因各大學研究所放榜之後，將有實習老師選擇先讀研究所再去實習，故

上述之實習老師總人數恐將有微幅變動。另有極少數實習生因家庭遭逢

變故而申請換校或延後實習。 

三、 本校例行之實習生返校座談為每年 9月、10 月、11 月、12 月、1月，下

學期則由實習指導教師另訂返校座談時間。每次返校日原則上均規劃六

小時之研習。另有教育部補助之相關研習活動；而本校地方教育輔導組

也會在寒暑假期間或學期中辦理教師研習課程，歡迎各校現職老師與實

習老師參加。 

貳、 討論事項 

提 案 一：訂定 104 學年度實習合作契約，如附件一，請討論。 

決    議：修正後契約內容如附件一。 

 

提 案 二：本次契約修訂後，是否以實習審議委員會之決議，直接與各校辦理簽約

事宜，請討論。 

說  明：因目前實習學校眾多，104 學年度實習合作契約草案討論通過後，若發

函請各校提供修正意見再正式簽約，恐曠日費時而影響實習學校之權

利。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三：本校培育之中學教師及實習學生最應加強的能力為何，請提供建議。 

說  明： 

一、 本中心之課程核心能力為：1.課程設計與教學 2.班級經營與輔導     



3.敬業精神與態度 4.專業發展與創新 5.溝通合作與領導。 

二、 針對本校培育的中等教師及實習學生在 貴校任教表現及有關師資

培育建議，給予寶貴的意見，以做為改進之參考。 

決  議： 

興大附中蔡組長： 

1. 建議中興大學師培中心可以多提供學長姐的經驗。 

2. 建議實習生的待人處事須要注意一下，可以加強。 

3. 建議本校可以考慮評鑑以獲得比較量化的資訊。 

4. 實習時有加分的效果，有的實習生實習完當年考試就錄取進來了，因此實習老師

如果好好做的話錄取的機會會比較大，這部分的觀念應該提供給實習老師。 

興大附農蕭組長： 

1. 成績的計算教學實習佔 45%，導師實習佔 30%，行政實習的分數很少(15%)，本校

應該告訴學生雖然行政實習的分數雖然很少，但每一個實習都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本校給學生建立一個觀念，不要只認為分數高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建議本校可以想辦法促成讓實習老師觀摩教甄考試，這對他們未來考試，順利進

入公立學校有所幫助。 

 

參、散會(10:45)



國立中興大學/ｏｏｏｏｏｏ 

教育實習合作契約書 
壹、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其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之

參觀、見習、試教、與畢（結）業生之教育實習等事宜，特與ｏｏｏｏ

ｏｏ（以下簡稱「乙方」）協議訂定本教育實習合作契約書（以下簡稱「本

契約書」）。 

貳、乙方同意為甲方之教育實習學校，協助甲方辦理下列事項： 

一、參觀：學校行政、設備與教學參觀等活動。 

二、見習：教學見習與導師見習等活動。 

三、教育實習： 

（一）教育實習活動。 

（二）提供甲方實習名額。 

（三）參與甲方邀集組成之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參、在甲方安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上，學生如欲前往乙方參觀時，須有授課

教授領隊，必要時並得安排座談會，由乙方行政人員及教師出席指導並

解答學生所提出之問題。 

肆、甲乙雙方同意教育實習依循下列原則： 

一、 包含甲方分發之實習生或學程學生。 

二、 實習期間: 

（一） 實習生自每年8月起至翌年1月止或自每年2月起至7月止。  

（二） 上述報到及實習結束日期悉依乙方規定辦理。 

三、 甲方聘請由乙方所遴選並推介具三年教學資歷以上並具學科或領

域專長之專任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但有特殊情形，經教育實習機

構主動推薦，並經本中心同意者，不在此限)，輔導實習生擬訂並實施

教育實習計劃、評閱實習心得、與評量實習成績；每一實習輔導教

師以輔導一位實習生為原則。 

四、 教育實習以教學實習與導師實習為主，行政實習與研習活動為輔。 

五、 實習生開學後一個月起每週教學時數以不超過專任教師授課時數

之二分之一為原則。 

六、 實習生之導師實習，在實習輔導教師指導下，每週至少三天為原則。 

七、 實習生請假事宜悉依乙方相關規定辦理。 

八、 實習生應參加甲方安排之座談與研習，乙方應予准假並免列入事假

計算。 

九、 如果實習生有延長實習問題，由甲乙雙方會商解決。 

十、 實習生於乙方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乙方專任教師在場指導，否則避

免從事下列事項：獨任交通導護、單獨帶學生參加校外活動、代理

導師職務、兼任與實習無關之工作。 

十一、 實習生於乙方教育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教育實習，有損

乙方校譽或其他不適任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經甲、乙



雙方同意，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生不得異議。 

十二、 甲乙雙方應指定專人辦理實習生實習期間之輔導事宜，彼此保持

密切聯繫，增進雙方合作，以落實教育實習輔導制度。 

伍、甲方提供乙方下列互惠事項： 

一、甲方優先推薦甲方之教授前往乙方，從事專題演講、座談活動、教

學演示、擔任各種競賽之評審、或課程教學、學生輔導及校務相關

諮詢服務事宜。 

二、乙方擔任甲方實習輔導教師者，得依規定申請使用甲方下列有關設

施及服務，並得享有甲方教職員工之待遇： 

（一）圖書、視聽、體育（游泳池與健身房）、停車證之申辦使用。 

（二）師資培育中心之諮詢服務。 

（三）優先推薦參加師資培育中心辦理之教師在職進修或研習，及

其他推廣教育服務。 

（四）參加本校推廣教育組開設課程與中心辦理的活動學費以九折

計。 

（五）至惠蓀林場進行教學或旅遊參觀活動時，門票可享優待。 

陸、本契約書依據教育部鼓勵強化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實習生及教育實習機

構之三聯關係，實習生專業標準理論轉換之實踐力，以增進教育實習效

能，提升師資培育素質，甲乙雙方同意建立合作共識，並且實際實踐之。 

柒、甲方傳送實習生之個人資料，僅提供乙方安排教育實習課程使用，乙方

不得以任何形式利用或洩漏、告知、交付、移轉予任何單位。 

捌、本契約書自乙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備之日起生效，每兩年換約一次。

甲乙雙方如無意繼續合作，得終止契約，並報請乙方之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備查。 

玖、本契約書正本兩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副本兩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備用。 

 

 

 

甲方代表人            乙方代表人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ｏｏｏｏｏｏ 

校 長    李 德 財         校 長                   

簽 章：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零 四 年 七 月



 
 


